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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说明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专项说明

川华信专 2026 第 0280000 号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利智汇”）2025 年度财

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

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鸿利智汇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说明仅供 2025 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

2025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鸿利智汇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鸿利智汇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

〔2026〕135 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鸿利智汇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发表专项审核意

见。

四、工作概述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说明

我们的审核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

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审核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鸿利智汇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

135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鸿利智汇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附件：鸿利智汇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何寿福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凡波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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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2025

编制单位：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受让债权 经营性往来

广东良友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受让债权 经营性往来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销售商品、受让债权

法定代表人：李俊东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赵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毕杰敏

 2025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期初占用资金余额

本期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本期占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本期偿还累计发生金

额
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无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期初占用资金余额

本期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本期占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本期偿还累计发生金

额
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泸州老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泸州护国味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四川建兴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预付款项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泸州护国味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其他应收款 经营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重庆宽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其他应收款 经营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四川建兴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经营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小计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广州市佛达信号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受让债权 经营性往来

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受让债权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莱帝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广东明鑫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斯迈得半导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鸿利显示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受让债权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重盈工元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江西斯迈得半导体有限公司

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鸿利显示电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江苏鸿利国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鸿利秉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广东德鸿感应微电子有限公司 李国平、马黎清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资产租赁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旭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期转让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佛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期转让的子公司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旭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期转让的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的联营企业、廖梓成

父母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原子公司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佛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的子公司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收回投资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合计

  23,114.54 

       123,893,868.33                                    -               3,194,157.17            74,458,787.56 

                   1,042,247.62                 1,042,247.62                              -   

       133,439,872.95             3,194,157.17            85,142,110.56 

    1,328,085,597.09 

115,696.56 

          7,449,956.53                  11,818,455.89               14,720,005.08 

                 14,598.16 

                 55,216.01 

              52,629,237.94 

                 32,699,152.91               84,191,072.47 
               847,384,818.14           14,760,331.53             863,811,968.69       1,326,418,778.07 


